
《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现金管理制度》修订对比表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财政部颁布的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配套指引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和《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特修订《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现金管理制度》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序号 修改前的《现金管理制度》 修改后的《现金管理制度》 
修订

类型 

1 

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“现金管理”是指在国家政策及创业板相关业

务规则允许的情况下，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，以提高资金

使用效率、增加公司收益为原则，委托商业银行、基金公司等金融

机构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的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、银行

保本型理财产品、固定收益凭证等）。公司投资的现金管理产品，

不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、证券投资基金、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理财

产品等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“现金管理”是指在国家政策及创业板相关业务

规则允许的情况下，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，以提高资金使

用效率、增加公司收益为原则，委托商业银行、基金公司等金融机

构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的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、大额存

单、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、固定收益凭证等）。公司投资的现金管理

产品，不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、证券投资基金、以证券投资为目

的理财产品等。 

修改 

2 

第二十二条 公司独立董事应对提交董事会审议的现金管理事项发

表独立意见。独立董事在公司内部审计核查的基础上，以董事会审

计委员会核查为主，必要时可由二名以上独立董事提议，有权聘任

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专项审计。 

第二十二条 独立董事在公司内部审计核查的基础上，以董事会审

计委员会核查为主，必要时可由二名以上独立董事提议，有权聘任

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专项审计。 

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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